附件1：
从事报废农业机械回收经营活动的企业认定申请书
	 关于从事报废农业机械回收经营活动的申请书
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：
本企业现有从业人员   名，其中：专业技术人员　   名、技术工人   名、管理人员　 名、其他人员   名；回收拆解场地　　平方米，具有必要的回收拆解设备及消防设施，年回收报废农业机械能力          台以上；没有出售、维修已报废农业机械或者出售已报废发动机、车架、变速箱、前桥、后桥，拼装农业机械、收销赃等违法经营行为记录；符合国家规定的环境保护标准。根据《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、《江苏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》等规定，特申请从事报废农业机械回收经营活动，请予认定。
特此申请。
附：从事报废农业机械回收经营活动的企业基本情况表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申请单位（公章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年 　　月　　日
抄送：淮安市农业农村局。


从事报废农业机械回收经营活动的企业基本情况表
	企业名称
	
	企业类型
	

	地    址
	

	法定代表人
	
	联系电话
	

	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
	

	办公场所

	详细地址
	邮政编码
	建筑面积（平方米）
	电话

	
	
	
	

	报废农业机械拆解场地

	拆解场地详细地址
	自有/租赁
	面积（平方米）

	
	
	

	专业技术人员（含技术工人）和管理人员（总人数　　　名）

	姓名
	性别
	出生年月
	文化程度
	技术职称/等级
	工作岗位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报废农业机械回收拆解设备

	设备名称
	数 量
	单      位
	自有/租赁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消防设施

	设施名称
	数 量
	单     位
	自有/租赁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县（区）农业农村局

审核意见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年　　月　　日（公章）


